[image: image1.png]SEES Y U7,





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　　函


受文者：本會全體會員公司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5月3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房仲商（107）字第053號
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件：
主旨：修正本會第19屆傑出金仲獎楷模推薦辦法經紀業組符合獎勵之
     項目第七項之C.，更正後之規定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說明：
一、茲就本會函文107年4月12日中市房仲商(107)字第034號之「第19屆傑出金仲獎楷模推薦辦法」，原經紀業推薦辦法中符合獎勵之項目第七項之C.：廣告、市招、名片，於明顯處標明加盟店或加盟經營字樣及有註明經紀業名稱。更正後為：廣告、名片，於明顯處標明加盟店或加盟經營字樣及有註明經紀業名稱。
二、其餘辦法仍依前次發文(107年4月12日中市房仲商(107)字第034號函文)相同。
正本：本會全體會員公司

副本

檔案：


保存年限：





會址：臺中市西區華美西街1段142號6樓之3


電話：04-23116080


傳真：04-23116050


電子信箱：artpp.tc@msa.hinet.ne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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